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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

关于成立“项目建设管理工作领导小组”的通知 
 

各处（室）、院（部、中心）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对学校项目建设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及时解决重

大项目推进过程中的突出问题，促进建设项目快速、有序推进，提高

项目建设管理力度和综合水平，经学校党委会研究决定，成立项目建

设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组织机构 

（一）项目建设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姜元生  薛春志 

副组长：李银山 

成  员：陈贵锋  赵  欣  袁兆新  张  旭 

（二）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法规督查室。 

二、工作原则 

以科学管理、规范程序、提高效率为原则，加强项目建设管理。 

三、工作职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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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领导小组职责 

1、依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以及上级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

具体要求，监督检查学校项目建设工作以及有关项目管理方面学校规

章制度的落实情况； 

2、按照学校党委决定以及学校发展需要，负责学校重大项目总体

协调与指导工作； 

3、负责项目进度的调度、监督和检查，协调解决项目进程中的重

大问题和相关问题，对项目实行全过程督导； 

4、建立项目建设目标责任制，监督项目执行； 

5、建立项目管理调度机制，定期听取项目进度情况汇报； 

6、建立信息通报制度，对项目建设中的重大事项、进展情况，及

时进行通报； 

7、对在学校项目建设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或造成损失的进行研

究，并向学校提出处理建议；对在学校项目建设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工

作人员，向学校提出表彰奖励建议。 

（二）项目办职责 

在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，负责做好项目建设的日常协调、

督促、检查等工作。 

1、具体负责领导小组日常事务，搜集汇总并及时解决项目建设过

程中遇到的一般性问题，对重大问题事项及时提交领导小组会议研究； 

2、负责督促相关部门完善项目管理制度、建立相关机制； 

3、按照各项目组上报的项目实施计划，协助领导小组调度、督促、

检查项目执行情况，并及时向领导小组反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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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关要求 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项目建设工作，摆上突出位置。项目办要加强

情况调度汇总，及时发现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加

强过程节点控制，健全工作长效机制。项目主责单位、涉及的处室要

强化大局意识、责任意识，加强配合协作和信息沟通，各司其职，各

负其责，共同推进项目建设。 

 

 

 

中共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 

2018 年 1月 15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8年 1月 14日印发 


